




法律意见书

一、本次股东大会召集、召开的程序

公司已于2023年6月7日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、 地点及审议事项等

相关的公告、 通知刊载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

(http://hneeq,com.cn 或 www.neeq.cc)上告知全体股东.

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，现场会议于

2023年6月 26日 15: 30时召开，会议召开地点：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 128号
国际会展中心10号馆4楼 4080公司会议室。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： 2023年6月
25日 15:00—2023年6月 26 日 15:00.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法律、 法规、 规范性文件

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

二、召集人的资格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

(一)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

经本所律师查验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，具备召集本次股东

大会的合法资格.

(二)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

根据《股东大会通知》,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6月 21日 .

经本所律师查验，实际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为：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第六十三条，股东大会召开时，本公司全体董事、监事和

董事会秘书应当出席会议，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列席会议

1、 2023年6月 21日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

东及股东代理人(包括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)共 12人， 持有表决权的股份

20,745,183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3.8189%;

2、 公司董事3人， 董事程宝惠、 陈江玮因个人原因请假无法参加本次股东
大会；公司监事3人；高级管理人员 、 董事会秘书及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；

3、 本所见证律师.

。

因此，董事请假2人不符合《公司章程》关于“本公司全体董事、监事和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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